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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
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
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香 港 中 華 煤 氣 有 限 公 司  
THE HONG KONG AND CHINA GAS COMPANY LIMITED 

(根據公司條例在香港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 3) 

 
2019 年 5 月 28 日舉行之股東週年大會 

投票表決結果 
 

香港中華煤氣有限公司(「本公司」)欣然公布，於 2019 年 5 月 28 日舉行本公司之

股東週年大會(「股東週年大會」)上所提呈之決議案之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普通決議案  

票數(%) 

贊成  反對  

1. 省覽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止財政   
年度之經審核財務報表與董事會及   
獨立核數師之報告書  

   9,278,740,642
  (99.955813%) 

        4,101,781 
 (0.044187%) 

由於贊成票數超過 50%，決議案獲通過。  

2. 宣布分派末期股息     9,316,321,078
  (99.998819%) 

            110,000
  (0.001181%) 

由於贊成票數超過 50%，決議案獲通過。  

3(I). 重新選舉林高演博士為董事     7,790,445,680
  (83.606783%) 

1,527,513,182 
(16.393217%) 

由於贊成票數超過 50%，決議案獲通過。  

3(II). 重新選舉李家誠先生為董事     7,889,904,474
  (84.674855%) 

  1,427,979,231
  (15.325145%) 

由於贊成票數超過 50%，決議案獲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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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決議案  

票數(%) 

贊成  反對  

3(III). 重新選舉黃維義先生為董事      8,159,269,993
  (87.573285%) 

  1,157,806,530
(12.426715%) 

由於贊成票數超過 50%，決議案獲通過。  

3(IV). 重新選舉鄭慕智博士為董事 7,721,861,998   
(82.878083%) 

1,595,271,993 
(17.121917%) 

由於贊成票數超過 50%，決議案獲通過。  

4. 重新委聘羅兵咸永道會計師事務所為

核數師，並授權董事會釐定其酬金* 
    9,201,336,822
  (98.736291%) 

     117,766,346
  (1.263709%) 

由於贊成票數超過 50%，決議案獲通過。  

5(I). 通過派送紅股*     9,315,995,753
  (99.964353%) 

         3,322,071
  (0.035647%) 

由於贊成票數超過 50%，決議案獲通過。  

5(II). 通過授予董事會一般權力，以回購   
股份的更新* 

    9,310,912,072
  (99.947902%) 

         4,853,369
  (0.052098%) 

由於贊成票數超過 50%，決議案獲通過。  

5(III). 通過授予董事會一般權力，以發行   
額外股份的更新* 

    6,939,197,265
  (74.467547%) 

  2,379,220,693
  (25.532453%) 

由於贊成票數超過 50%，決議案獲通過。  

5(IV). 授權董事會配發、發行或以其他方式

處置相等於根據第 5(II)項決議案授權

而回購之股份數目之額外股份* 

    6,952,172,436
  (74.614022%) 

  2,365,342,169
  (25.385978%) 

由於贊成票數超過 50%，決議案獲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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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決議案 

票數(%) 

贊成  反對  

6. 通過修改本公司《組織章程細則》*       9,306,295,168
  (99.980773%) 

        1,789,702 
 (0.019227%) 

由於贊成票數超過 75%，決議案獲通過。  

 
* 決議案全文載列於股東週年大會通告內。  
 
附註: 
 
1. 有權出席並可在股東週年大會上就決議案投贊成票或投反對票之股份總數為 15,386,411,131 股。 
 
2. 本公司並沒有任何股份持有人有權出席股東週年大會，但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 第 13.40 條所載須於股東週年大會上放棄表決贊成         
決議案，亦沒有任何股東須根據《上市規則》規定於股東週年大會上放棄表決權。各股東在     
股東週年大會上就任何提出的決議案投票時不受任何限制。 

 
3. 本公司之股份登記處，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獲委聘為股東週年大會之監票員。 
 
4. 在本公司 2019 年 4 月 23 日之股東通函中，沒有任何人士說明其擬於股東週年大會上就任何

決議案投反對票或放棄表決權。 
 

由於第 6 項有關修改本公司之《組織章程細則》之特別決議案正式獲通過，於日期

為 2019 年 5 月 27 日之公告提述之李兆基博士退任主席，李家傑博士及李家誠先

生獲委任為聯席主席及董事會委員會成員職務之變更於股東週年大會完結後生效。 

 

 
承董事會命  

首席財務總裁暨公司秘書  
何漢明 謹啟  

香港，2019 年 5 月 28 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董事會成員包括：   
 
非執行董事：  李家傑博士(主席) 、李家誠先生(主席)及林高演博士  
 
獨立非執行董事：  李國寶爵士、潘宗光教授及鄭慕智博士  
 
執行董事：  陳永堅先生及黃維義先生  
 

           


